附件8
“三违”界定

一、严重“三违”
1.发生事故后未及时进行处理。
2.对违章作业未及时制止造成涉险事故。
3.安全设施不齐全安排作业造成涉险事故。
4.擅自拆除安全设施或造成安全设施失效。
5.强令他人冒险作业或造成涉险事故。
6.厂区内超速行驶造成涉险事故。
7.作业无安全负责人或安全监护人或未落实安全措施造成涉险事故。
8.盗窃、破坏公司公共财物。
9.打架斗殴。
10.带领未成年人进入生产现场。
11.翻越、损坏厂区围墙、护栏。
12.酒后上岗。
13.上班时间脱岗、睡岗、溜岗。
14.工作中擅自串岗、聚岗、替岗。
15.未经三级安全培训教育考核合格上岗作业。
16.未按要求进行转岗、复岗安全教育。
17.未开展培训教育或伪造培训教育档案。
18.未按要求进行岗前、岗中、离岗职业健康体检。
19.不接受检查或躲避检查。
20.不服从管理或扰乱安全管理人员执行安全职责。
21.不执行调度指令或对书面调度指令拒不接受、不执行。
22.因自身管理原因未及时消除重大隐患。
23.入厂车辆未配备阻火器。
24.经鉴定故意损坏设备设施。
25.未按电气运行、操作、检修、试验规程作业。
26.厂内擅自焚烧垃圾、使用明火。
27.氧气瓶与乙炔瓶或其他可燃性气瓶储存于同一仓库或放于同一地点。
28.未对危化品车辆进行资质审查。
29.车辆装、卸危险化学品时未熄火。
30.未落实安全措施即开始装卸危险化学品。
31.运行操作检维修作业等各类试验未按批准方案执行。
32.重大的工艺、设备变更未按《变更管理制度》执行。
33.随意变更联锁等级、擅自解除联锁。
34.未经许可擅自修改DCS系统、安全仪表系统中相关工艺指标、报警和联锁参数。
35.违反上锁、挂牌、测试程序，未对危险能量进行隔离即开展作业。
36.使用检测、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
37.无有效特种作业证动用特种设备，特种作业未持证上岗。
38.现场随意排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
39.有毒、有害、有腐蚀性药品未设专人管理。
40.分析工违反分析规程，虚填报表、分析数据。
41.检修转动、传动设备未切断动力电源。
42.在设备机械完全停止以前进行检修工作。
43.纵容设备带病运行，指挥设备在存在缺陷、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运行。
44.使用不安全设备与工具，使用防护装置失效的设备，或在易燃易爆区域使用非防爆工具。
45.擅自更改已经批准的安全措施、方案、工作票内容。
46.特殊作业未按规定办理票证。
47.节假日期间、夜间、特殊时段特殊作业未进行升级管理。
48.特级动火作业未采用防爆摄录设备进行作业全过程录像。
49.未将设备安全交出或安全措施未落实到位、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即开始作业。
50.未经许可，擅自扩大工作范围。
51.特殊作业票证随意转让，异地使用。
52.下班或离开工作岗位时未关闭乙炔瓶、氧气瓶阀门或未对焊机等电气设备进行断电。
53.气瓶未使用符合要求的安全附件。
54.受限空间作业未佩戴四合一报警仪。
55.受限空间作业未配备应急救援器材。
56.高处作业未按照规定系“五点式”安全带。
57.高空抛物。
58.吊装作业未按要求设置警戒线、警示标识。
59.吊装作业未设专人指挥。
60.特殊作业未按要求进行取样分析。
61.有毒有害管线上盲板抽堵作业未佩戴气防器材。
62.盲板选用的材料未根据介质的性质、压力、温度等方面确定。
63.使用铁皮或石棉板代替盲板，盲板有裂纹或孔洞。
64.对已发现的重大隐患未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65.危险化学品存储混乱、超量储存、禁忌储存、未储存在专用仓库内。
66.落实“工人违章干部反省”不到位。
67.临时操作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68.公司安委会认定的其他严重“三违”行为。
二、一般“三违”
1.上班迟到、早退。
2.监盘期间玩手机、防爆区域内玩手机。
3.员工进入生产区域未穿戴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
4.未按规定进行交接班。
5.报表填写不真实。
6.未按时巡检和记录。
7.未如实记录培训教育情况，未逐题阅卷、阅卷错误、核分错误。
8.未落实安全、环保、消防相关文件。
9.未落实安委会、安全例会会议纪要部署工作。
10.采购、验收无“一书一签”的危险化学品。
11.未按照公司规定配备职业卫生防护用品。
12.事故、事件未及时备案。
13.未按要求开展应急演练。
14.各类温度、压力、液位监视不严，报警未及时处理。
15.设备、管道存在“跑、冒、滴、漏”未及时进行处理。
16.在未泄压的情况下进行拆卸法兰、阀门。
17.停机检修后的设备，未经彻底检查启用。
18.设备管线未清洗、置换、吹扫。
19.发现隐患，未排除、报告，冒险作业。
20.工作前未检查设备（设施）或设备（设施）带故障，安全装置不齐全便进行操作。
21.压力表未按期进行校验或未张贴检验合格标签。
22.杂物乱堆乱放，占用安全出口或影响道路通行。
23.消防器材、配电箱周围堆放杂物未及时进行清理。
24.入厂车辆未执行公司车辆管理规定。
25.装、卸危化品车辆过程中未落实安全措施（设置警戒线、防溜车轮挡、护目镜、防化服、车辆检查确认、接口检查确认等），操作人员或监护人员未履行职责。
26.相同或类似的隐患在检查中重复出现。
27.未规范使用防毒面具、滤毒罐等防护用品。
28.现场作业未佩戴护目镜或其他必须佩戴的个人防护用品。
29.未正确使用工器具。
30.使用不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具。
31.危险作业未设置警戒区域或未经许可私自进入警戒区域。
32.现场机泵挂牌与实际情况不符。
33.锅炉桶渣时未穿戴防护用具。
34.给煤机等设备在运行中卡堵时，用手直接拨堵塞的异物。
35.用汽油等易挥发溶剂擦洗设备、衣物、工具及地面等。
36.厂前区未按规定使用临时电源、照明。
37.高低压配电室、变电所未按规定上锁、挂牌，钥匙未按班交接。
38.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未接地。
39.固定式砂轮机磨削产生火未采取措施。
40.使用砂轮机时人站在砂轮机正前方操作。
41.使用没有防护罩的砂轮机。
42.漏电保护器未进行定期试验检查。
43.电气工器具、线缆经过通道时未采取保护措施。
44.在梯子上使用电动工具时未做好防止感电坠落的安全措施。
45.作业许可人没有会同作业负责人共同到现场对照工作票逐项检查，确认所列安全措施完善及正确执行。
46.安全交底存在代签字或未签字行为。
47.相关票证及方案未放置在作业现场。
48.监护人在监护过程中做与监护无关的事情或不了解监护作业情况。
49.现场特殊作业监护人员脱岗。
50.氧管线周围或空分界区内动火作业未进行氧含量分析。
51.未按照安全作业票逐项落实现场安全措施。
52.取样完毕未及时关闭取样阀。
53.脚手架未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
54.脚手架未验收前或停用后未悬挂禁用牌。
55.固定或移动的电焊机（电动发电机、电焊变频器）等外壳及工作台未接地或接地不良。
56.使用电焊机时工作零线未直接接在焊件上，采用就近接地。
57.乙炔瓶使用或存放时卧放。
58.作业现场氧气瓶、乙炔气瓶等在烈日下暴晒，无防晒、防倾倒措施。
59.使用乙炔等气瓶软管两端未卡紧或绑扎，或存在裂纹，使用、存放的气瓶缺少防震圈。
60.氧气瓶、乙炔瓶未正确采用异色软管。
61.拆卸可能含有物料的管线设备时未使用防护面罩。
62.电焊机作业距离动火点10米范围内未按照动火点进行管理。
63.受限空间作业完工验收未按要求进行双方确认。
64.易燃易爆场所巡检过程中未佩戴四合一报警仪。
65.在金属容器内或狭窄场所工作时未使用安全电压或未选用Ⅱ类手持电动工具。
66.高处作业持物攀爬。
67.在没有脚手架或没有栏杆的脚手架上工作，高度超过2米未规范系安全带（安全带高挂抵用）。
68.扣件式脚手架工作面四周未设置护栏（0.6米、1.2米）。
69.移动平台在不平整地面上使用未进行可靠支撑。
70.人字梯没有坚固的铰链或限制开度的拉链。
71.梯子架设在不稳固的支持物上使用。
72.人在梯子上时移动梯子。
73.电缆与护栏等铁器直接接触或电缆使用铁丝等进行固定。
74.各式起重机、各种简单起重机械、钢丝绳、麻绳、纤维绳、吊装带、吊环等未按规定检查。
75.利用管道、栏杆、脚手架悬吊重物和起吊设备。
76.起重机及起重设备上所用的电源电缆未定期检查是否磨损、是否有漏电等现象。
77.起重机正在吊物时，人员在吊杆和吊物下停留或行走。
78.起吊重物长期悬在空中。
79.用两台起重机同吊一件物体时未合理分配各台起重机的荷重。
80.起重工作中用钢丝、铁丝、绳索等代替卡环。
81.在运行中的各式起重机进行调整或修理工作。
82.工器具未进行入厂检查或未张贴检验合格标签。
83.现场盲板标识牌与现场实际不符。
84.盲板未按规定进行编号挂牌。
85.断路作业未设置警示灯或警示标识。
86.动土作业未设置警戒线、围栏、警示标识。
87.检修工作结束未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88.用超过安全电压的手持电动工具，未配备漏电保护器。
89.气瓶安全附件不齐全或损坏。
90.厂内车辆超速行驶或载人。
91.未按照规定及时清理作业现场，清除废料、垃圾，未向规定地点倾倒，工件任意摆放。
92.原材料、中间材料的储存、摆放、堆垛不符合要求的。
93.未佩戴人员定位卡入厂。
94.携带非工作要求的电子产品进入防爆区域。
95.公司安委会以及公司《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制度》中认定的其它一般“三违”的行为。
三、轻微“三违”
1.工作期间精神不振、坐姿不端正。
2.进入现场未正确佩戴安全帽（帽带未系于下颚，女工未将长头发盘在安全帽内等）。
3.雨雪天气后未及时清理巡检通道、楼梯平台上的雨雪。
4.清理油污不及时。
5.未按时参加公司级各类检查或未履行请假手续、迟到、早退。
6.日常记录填写不规范、字迹潦草模糊。
7.厂前区未按规定停放车辆，影响消防车辆正常出警、训练。
8.宿舍用电存在私拉乱接。
9.未及时更新职业卫生公告栏。
10.上下楼梯时或在厂区道路行走时长时间低头看手机。
11.厂区内随地大小便。
12.丢失、损坏阻火器或使用无效的阻火器。
13.事故柜等急救箱药品未及时补充或更换。
[bookmark: _GoBack]14.现场监护人员未穿戴监护服、佩戴监护证。
四、未列举出的“三违”行为，依据风险评估进行判定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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